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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参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东盟技术转移中心、缅甸科技部研究与创新司、泰中科技协会、越南国立农

业大学有机农业促进与研究中心、文莱-中国一带一路促进会、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广西东南亚经济

与政治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长安大学、海南蓝海技术转移中心、上海东部科技成果转

化有限公司、APEC技术转移中心、成都兴隆智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华南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方

圆标志认证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花维慧、施敏、李泉、杨士彪、何香蓉、刁朔、赖子波、陈卓、梁鹏、Dr. Pichai 

Sonchaeng、Mr. Xuan Li、Dr. Thazin Han、Dr. Myat Soe Aung、CHU ANHTIEP、VU DUYHOANG、沈宗

祥、李小燕、谷伟涛、李冬青、黄谟媛、姚婕、吕荣华、黄智、张晋、袁长伟、崔高锋、武炳炎、郭鹏、

王璐璐、刘博、李莉、滕镛、许一珈、皋德宇、李万鹏、赵小锋、曹钰希、邱珊珊、廖晓东、闫永骅、

黄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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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东盟技术转移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面向东盟技术转移服务涉及的术语和定义，确立了面向东盟技术转移服务的程序，规

定了基本要求、通用流程、服务内容、服务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面向东盟的技术转移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4670  技术转移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467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际技术转移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技术知识、专利、设备、管理方法等从一国（或地区）向另一国（或地区）的跨边界流动过程。 
注： 核心目的是通过技术的跨国传播与应用，促进技术接受方的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同时为技术供给

方开拓市场、获取资源或实现技术价值。 

 3.2 

跨国技术经理人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manager 

具备东盟市场调研、跨文化谈判、技术估值能力，且通过中英双语考核认证的复合型人才。 

4 基本要求 

服务机构应具有对外开展国际合作的职能及能力要求，具备东盟国家分支机构或合作网络。 4.1 

管理制度应包括外事管理制度。 4.2 

服务人员应熟悉东盟各国的技术需求特点、政策法规以及文化背景；核心服务人员宜具有理工类、4.3 

经济类、管理类、法律类等专业背景或专业能力，从事技术转移相关工作年限应不少于 3年。 

专家应具备国际科技合作及技术转移的经验。 4.4 

服务合同应提供中英文版本或东盟非通用语种版本，并遵守合同缔约方所在国别的法律法规。 4.5 

涉外合同应做好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 4.6 

其他应符合 GB/T 34670 的规定。 4.7 

5 面向东盟技术转移通用流程 

流程概述 5.1 

包括需求供需匹配、委托与受理、论证与审核、签订合同/协议、实施与交付、服务总结、资料归

档和跟踪服务、服务改进等。服务机构可按面向东盟技术转移通用服务流程图（见附录A）提供服务。 

流程要求 5.2 

5.2.1 需求供需匹配 

需求供需匹配环节应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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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需求调研：服务机构应通过多种方式，如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深入了解东盟国家

的技术缺口、基础设施及市场容量，形成详细的需求调研报告（示例见附录 B）； 

b) 匹配机制：根据需求调研结果，服务机构应在国内外的技术供给方筛选合适的项目进行匹配，

并向双方提供详细的项目信息。 

5.2.2 委托与受理 

委托与受理环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委托方提出委托意向； 

b) 服务机构了解委托事项内容、具体要求，提示委托方出具与委托事项相关的合法、真实、完

整、有效的技术资料和证明材料； 

c) 协助委托方如实填写技术成果信息登记表或技术需求登记表（登记表见 GB/T 34670）； 

d) 向委托方说明可提供的服务内容、服务时限、收费方式、后续服务、各相关方权利和义务等

内容； 

e) 受理委托，进行相应记录； 

f) 不接受委托的，应向委托方说明理由，并退还其全部材料。 

5.2.3 论证与审核 

论证与审核环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审核委托方提交的材料，必要时可进行实地考察； 

b) 技术评估与分级：采用技术成熟度（TRL）模型对技术成果分级评估； 
注： TRL 1-3级（实验室阶段）：优先通过技术许可或联合研发转化； TRL 4-6级（中试阶段）：推荐跨国联合实

验室验证； TRL 7-9级（产业化阶段）：推动企业直接投资或技术并购。 

c) 价值评估：采用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进行技术估值，应附多语种评估报告，降低跨国技

术风险； 

d) 进行评价，判断是否接受委托。能接受委托，做好签订合同/协议的准备工作；不能接受委托，

向委托方说明情况，退回相关材料，并备案、归档。 

5.2.4 签订合同/协议 

与委托方沟通、协商达成共识后签订。合同/协议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输出前完成东盟十国专利检索与 FTO（自由实施）分析，重点核查东盟成

员国的专利冲突情况，并提供技术秘密（Know-how）保密协议模板（见附录 C）；联合技术转

入国律师事务所提供技术进出口合规指导； 
注： 东盟成员国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b) 合同条款：明确技术范围、支付方式、后续支持及争议解决机制； 

c) 法律适配：合同需经东盟国家法律顾问审核，确保符合当地法规。 

5.2.5 组织实施 

组织实施环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本土化改造：根据当地环境调整技术参数。 

b) 培训支持：提供多语言操作手册及现场培训。 

c) 风险管理： 

1) 政治与法律风险：评估东盟国家政策稳定性； 

2) 技术泄露防范：签订保密协议（NDA），限制核心数据共享范围； 

3) 应急预案：针对自然灾害、汇率波动制定应对方案。 

5.2.6 服务总结、资料归档和跟踪服务 

服务总结、资料归档和跟踪服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效果评估：定期监测技术应用效果； 

b) 长期合作：建立反馈机制，推动技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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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服务改进 

应符合GB/T 34670的规定。 

6 面向东盟技术转移服务内容 

技术开发服务 6.1 

服务机构协助东盟国家的企业或机构与国内科研单位、高校等开展技术开发合作。技术开发服务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技术方案设计：根据东盟国家的技术需求，设计适合当地的技术解决方案； 

b) 技术验证：对开发的技术进行验证，确保其在东盟国家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c) 技术优化：根据验证结果，对技术进行优化，提高其性能和效率。 

技术转让服务 6.2 

服务机构为东盟国家的技术需求方提供技术转让信息，协助双方完成技术转让合同的签订和技术的

交付。技术转让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技术资料提供：向技术需求方提供完整的技术资料，包括技术文档、图纸、操作手册等； 

b) 技术培训：为技术需求方提供必要的技术培训，确保其能够正确使用和维护技术； 

c) 技术支持：在技术转让后，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解决技术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 6.3 

6.3.1 技术服务 

服务机构可为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技术服务，技术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提供东盟国家的技术合作供需匹配及对接，通过品牌活动及合作渠道为服务对象提供技术或

科技成果的展示平台，配套提供东盟国家的市场调研、可行性分析、风险评估等服务； 

b) 为服务对象制定合适的技术或科技成果出海策略，量身定制出海方案，解决出海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提供跟踪陪伴式服务，服务对象技术或科技成果在东盟国家落地转化。 

6.3.2 技术咨询服务 

服务机构为东盟国家的企业或机构提供技术咨询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技术选型：根据东盟国家的技术需求和市场环境，推荐适合的技术方案； 

b) 技术评估：对现有技术进行评估，提供改进建议； 

c) 技术应用方案设计：为技术应用提供详细的设计方案，包括实施步骤、预期效果等。 

技术评价服务 6.4 

服务机构可为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技术评价服务，技术评价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技术成熟度评估：评估技术的成熟度，确定其在市场上的应用潜力； 

b) 技术经济性评估：评估技术的经济性，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投资回报率等； 

c) 技术市场前景评估：评估技术在东盟国家的市场前景，提供市场推广建议。 

面向东盟技术投融资服务 6.5 

服务机构可为技术转移项目提供投融资服务。技术投融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融资方案设计：根据技术项目的特点，设计合理的融资方案； 

b) 资金对接：协助技术供给方和需求方与金融机构进行资金对接； 

c) 风险评估：对技术项目的投资风险进行评估，提供风险控制建议。 

信息网络平台服务 6.6 

服务机构可搭建信息网络平台，为技术转移提供信息支持和服务。信息网络平台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a) 技术信息发布：在平台上发布技术供给和需求信息，促进技术对接； 

b) 技术项目展示：通过网络展厅展示技术项目，提高技术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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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线咨询服务：提供在线技术咨询服务，解答技术转移过程中的问题； 

d) 数据分析服务：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技术供需数据，提供精准对接服务。 

7 服务评价与改进 

应符合GB/T 34670的规定。 

 

 

 

 

 

 

 

 

 

 

 



T/GXAS XXXX—XXXX 

5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面向东盟技术转移通用服务流程图 

面向东盟技术转移通用服务流程图见图A.1。 

 

图A.1 面向东盟技术转移通用服务流程图 

 

需求供需匹配 

论证与审核 

签订合同/协议 

组织实施 

告知需求方 

服务总结、资料归档和跟踪服务 

服务评价与改进 

合格 

不合格 

委托与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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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需求调研报告示例 

需求调研报告见示例。 
示例： 

一、调研背景及目标 

（一）背景概述 

（二）核心目标 

二、调研范围与对象 

（一）调研范围 

东盟各国 

（二）调研对象 

1.东盟国家政府相关部门及科技园区管理机构 

2.当地科研机构、高校及企业 

3.行业协会、商会及专业咨询机构 

4.在东盟地区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及技术转移机构 

   „„ 

三、调研方法 

（一）实地考察 

实地走访政府部门、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及企业等，观察其技术应用现状、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相关人员进行面

对面交流，获取第一手资料。    

（二）问卷调查  

面向东盟各国的相关机构和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关于技术需求、市场反馈、基础设施使用情况等方面的信息。 

（三）深度访谈  

与关键角色（东盟国家的政府官员、行业专家、科研人员、企业高管等）进行访谈，了解其对技术转移的看法、需

求及建议，挖掘潜在的合作机会。 

（四）文献研究 

查阅东盟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政策文件、行业报告、学术论文等，对调研数据进行补充和验证，分析其技术发展

水平、产业结构及市场趋势。 

四、调研情况 

（一）技术缺口分析 

包括亟待突破领域、技术需求优先级矩阵等。 

（二）基础设施现状 

包括基础设施类型、现状描述等。 

（三）市场容量分析 

包括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市场容量、市场竞争格局等。 

五、调研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七、附件 

1.调查问卷样本 

2.访谈记录摘要 

3.实地考察照片 

4.相关文献资料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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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技术秘密（Know-how）保密协议模板 

技术秘密（Know-how）保密协议模板见示例。 
示例： 

甲方（技术提供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乙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鉴于甲方拟通过乙方进行面向东盟的技术转移服务，且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需要对相关技术信息进行保密，为明确双

方的权利和义务，特签订本技术保密协议。 

一、保密信息的定义 

本协议所称“保密信息”是指在本协议有效期内，甲方提供给乙方或乙方在执行技术转移服务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所

有技术信息、商业信息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甲方的技术方案、技术文档、技术图纸、研发计划、技术数据、专利信息等； 

技术转移服务中涉及的东盟国家的市场需求、政策法规、合作伙伴信息等；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任何书面或口头交流内容、会议记录、电子邮件等； 

任何标有“保密”或类似字样的信息； 

任何其他未公开且具有商业价值或技术价值的信息。 

二、保密义务 

乙方同意对保密信息严格保密，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保密信息的泄露或未经授权的使用。 

乙方仅可在执行本协议约定的技术转移服务所必需的范围内使用保密信息，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传播或转让保密信息，除非获得甲方书面同意或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必须披露。 

乙方应确保其员工、代理人或分包商知晓本协议的保密条款，并要求其遵守同等的保密义务。如因乙方员工、代理

人或分包商违反保密义务导致保密信息泄露，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乙方在使用保密信息时，应采取与保护自身保密信息相同的谨慎程度，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如加密、限制访问

权限等，以防止保密信息被窃取、篡改或丢失。 

在本协议终止后，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将所有保密信息及其副本（包括但不限于纸质文件、电子文档、存储介

质等）返还给甲方或按照甲方的指示进行销毁，并提供书面的销毁证明。乙方应确保销毁后的保密信息无法被恢复或重

建。 

三、保密期限 

本协议的保密期限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直至保密信息被合法公开或经甲方书面同意解除保密义务为止。 

即使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乙方的保密义务仍将继续有效，直至保密信息被合法公开或经甲方书面同意解除保密

义务。 

四、违约责任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导致保密信息泄露或被未经授权的使用，乙方应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赔

偿甲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利润损失、商誉损失、法律费用以及甲方为维护自身

权益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的金额为服务合同总金额

的    %，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损失，乙方仍需承担赔偿责任。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且该行为构成犯罪的，甲方有权向有关机关举报，依法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 

五、免责条款 

若保密信息的泄露是由于不可抗力事件（如自然灾害、战争、政府行为等）导致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但乙方

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及时通知甲方，并采取合理措施尽量减少损失。 

若保密信息在乙方接收之前已经公开，或者乙方能够证明其在接收保密信息之前已经合法知悉该信息，且未违反任

何保密义务，乙方不承担保密责任。 

六、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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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

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其他条款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均需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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